
                                                     

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二、项目实施的背景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3〕20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的通知》（云财农〔2024〕56号）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州农经站积极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通过家庭农场申报、县市级择优筛选、审核，经州级复核、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10个，分别为芒市段保家庭农场、芒市勐戛镇贤旺家庭农场、芒市勐戛镇云胜家庭农场、梁河县荣座茶叶种植家庭农场、盈江县旧城镇韩家柚子种植家庭农场、盈江县弄璋镇德盈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盈江县弄璋镇鑫森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盈江县太平镇亿通家庭农场、瑞丽市塔西种植家庭农场、瑞丽市立君休闲渔业家庭农场。

三、项目的主要内容及措施

（一）项目绩效任务时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前。

（二）项目补助内容、标准和方式

1.补助内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者素质和能力培训，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推进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管理，搭建供销平台，提升家庭农场数字化水平，强化联农带农服务能力。支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家庭农场能力提升其他重点工作等方面。

2.补助标准。本着“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的原则，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12个，财政扶持资金12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万元。

3.补助方式。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按照扶大扶强的原则，扶持符合条件且生产效益较为明显、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并经批复的家庭农场。

（三）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及经费使用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10个，项目扶持资金共10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万元。

1.芒市段保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34.3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33.35万元；2024年度计划2次施肥和微量元素，共计施肥量60吨；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美丰尿素3479公斤，单价为2.875元/公斤。

2.芒市勐戛镇贤旺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6.67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5.675万元；2024年计划4次施肥和微量元素，购买羊粪10吨、牛粪20吨、大理洱源有机肥33吨、云天化天腾15-5-26复合肥5吨、卡尔森中微量元素35袋、缓控释控颗粒硼肥100斤；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大理洱源有机肥13.4吨，单价为750元/吨。

3.芒市勐戛镇云胜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3.98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2.98万元；购置草料碎草机1台，粉碎机1台，仔猪栏；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草料碎草机1台8600元、粉碎机1台8200元部分资金。

4.梁河县荣座茶叶种植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4.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3.5万元；购买杀青机1台，燃料机3台，输送机1套，新建灶1台；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杀青机1台1.5万元部分资金。

5.盈江县旧城镇韩家柚子种植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4万元；购置2台台式农药喷雾机，高压输出管1000米，采购移动塑料水缸4个，机房维修建设；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高压输出管1000米。

6.盈江县弄璋镇德盈水稻种植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6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5万元；购买高效复合肥12吨；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高效复合肥2吨，单价5000元/吨。

7.盈江县弄璋镇鑫森生猪养殖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3.2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2.2万元；购置猪自由铁槽40个；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猪自由铁槽13个，单价800元/个。

8.盈江县太平镇亿通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1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14万元；购置插秧机1台；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插秧机1台15万元部分资金。

9.瑞丽市塔西种植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8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7万元；扩租10亩水田，租期5年，储备农业生产物资化肥；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土秀才复合微生物肥料十五红40公斤56袋，单价为180元/袋。

10.瑞丽市立君休闲渔业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1.2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0.2万元；购置功率1500瓦叶轮式增氧机6台；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叶轮式增氧机5台，单价为0.2万元/台。

四、项目预算目标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3〕20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的通知》（云财农〔2024〕56号）文件精神，完成全州10个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
五、项目组织实施

德宏州农经站隶属于州农业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农村土地承包与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室、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室等，承担着全州各项农经工作，在职职工6人。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该项目组长由曹英站长担任，成员为王涛、李建宁、沈福英、许叁文、尚海组成，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室负责组织实施，主要完成全州家庭农场项目申报、检查指导、组织验收等工作。

六、项目内控管理

（一）项目资金紧密围绕实施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支出。项目资金预算编制严格依据财政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实施与我站的财力与事权匹配，且做到厉行节约、统筹安排、专款专用。项目管理及实施进度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执行，保证项目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项目资金从《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3〕130号）和《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德财农〔2024〕58号）项目资金中安排；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中央、省和州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1.资金使用审批权限。

资金使用实行“一支笔”审批，严格按照单位财务制度、内控管理制度支出。

2.资金使用报销程序。
项目采取专项报账制，被确定为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的家庭农场项目完成1个月内由试点项目实施单位持增值税发票到州农经站报账。
七、项目绩效管理
（一）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

1.2024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完成情况；

2.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项目建成后的效益情况。

（二）绩效考核指标任务分解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支持全州10个家庭农场；

2、产出指标—质量指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3、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促进家庭农场规范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家庭农场满意度，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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